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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確認通過確認通過確認通過 1998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8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1270/98-99號文件 )

上述會議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繼續討論繼續討論繼續討論繼續討論《《《《 1998年建築地盤年建築地盤年建築地盤年建築地盤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下下下下
稱稱稱稱 “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 —— 待議事項待議事項待議事項待議事項

有關延遲修訂規例的生效日期，使修訂規例在獲制

定為法例一年後才生效的建議

2. 鑑於政府當局解釋，延遲擬議規例第 38G
條的生效日期，對繩架工人來說並無意義，主席邀

請政府當局及委員研究延長寬限期，使修訂規例在

獲制定為法例一年後才生效的建議。

3. 應主席所請，助理法律顧問 5表示，有關
修訂規例的議案倘若獲得通過，將會賦權勞工處處

長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指定修訂規例的生效日期。

有關生效日期的公告屬一項附屬法例，須經立法會

審議。當局無需為延遲修訂規例的生效日期而對修

訂規例提出修正。

4.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下稱 “教統局首
席助理局長 ”)表示，政府當局認為應盡早實施修訂
規例，以加強保障在高空工作的人士的安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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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仍認為，修訂規例應在獲制定為法例 6個月後
才生效。

5. 梁智鴻議員同意應盡早實施修訂規例。他

支持政府當局給予 6個月寬限期的建議。

6. 何秀蘭議員表示，前 成員的議員支持早

日實施修訂規例。修訂規例的生效日期不應再延

遲 6個月。

7. 陳榮燦議員表示，鑑於繩架工人的就業機

會將會受到嚴重影響，香港工會聯合會成員的議員

會反對擬議規例第 38G條及修訂規例。

8. 大多數委員接納政府當局給予 6個月寬限
期的建議。

就違反擬議規例第 38I條的事宜設立定額罰款制度

9. 主席向委員概述民主黨在席上提交的文件

內容，當中建議設立定額罰款制度。他表示，如發

現工人沒有配戴安全帶，因而違反擬議規例第 38I條
的規定，東主或承建商必須確定有關工人的身份，

而當局繼而會向該名工人徵收港幣 500元的定額罰
款。東主或承建商如不能在 14天內確定有關工人的
身份，則須繳付數額相等的定額罰款。該項建議旨

在提供足夠的阻嚇力，以免工人違反該項規例，從

而改善在高空工作的人士的安全。他邀請委員就此

項建議發表意見。

(會後補註：載述該項建議的文件已隨立法會
CB(2)1296/98-99(01)號 文 件 送 交 缺 席 委 員 參
閱。 )

10. 何世柱議員反對該項建議。他指出在確定

工人身份或證實工人觸犯安全規例方面的種種困

難。如東主或承建商因未能確定有關工人的身份而

須承擔繳付定額罰款的責任，實在有欠公平。他質

疑該項建議能否達到其原來目的。為了促進工作安

全，他建議政府當局應加強執行安全規例及檢控工

人的工作，並推廣為工人提供的安全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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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1. 夏佳理議員贊同何議員的意見，認為該項

建議對東主或承建商不公平。他要求政府當局就過

往 5年向違反安全規例的建築工人及東主／承建商
提出檢控的個案提供數據。

12. 李卓人議員反對有關向承建商委以責任，

規定他們須確定違反安全規例工人身份的建議。

13. 何秀蘭議員雖然同意設立定額罰款制度，

但卻反對規定承建商有確定有關工人的身份及執行

安全規例的責任。

14.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實施定額罰款

制度的做法，並不符合政府當局所採取的新策略，

即鼓勵東主及工人自我規管，藉安全管理制度促進

工場安全的該項策略。政府當局最近向立法會提交

《 1999年工廠及工業經營 (修訂 )條例草案》，就多項
事宜作出規定，當中包括規定為建造業及貨櫃搬運

業的所有工人提供強制性安全訓練。政府當局希望

透過實施強制性安全訓練，並在選定的工業經營 (包
括建築地盤 )推行安全管理制度的新規例，從而可在
建築工人間建立新的安全文化。

15. 委員同意於 1999年 2月 26日向內務委員會
提交報告，闡述小組委員會就《 1998年建築地盤 (安
全 )(修訂 )規例》進行的商議過程。教統局首席助理
局長察悉，如要在 1999年 3月 10日立法會會議席上
動議議案，則須最遲於 1999年 2月 23日作出預告。

16. 會議於上午 11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3月 30日


